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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 

2017 年度部分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海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要求，对补偿承诺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做

出的关于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原名“上海自仪泰雷兹交通

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仪泰雷兹”）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

况及部分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上海电气在 2017 年 8 月 1 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交易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

电气总公司承诺，自仪泰雷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以下简称“补偿测算

期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下同）不低于 5,447.59 万元、6,294.58 万元和 6,428.02 万元，

否则电气总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对上海电气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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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补偿约定 

根据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双方约定： 

上海电气应当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即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

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自仪泰雷兹的实际净利润数与电气总公司净利润承诺数的

差异情况，并应当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017年、2018年、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自仪泰雷兹实际净利润数与电气总公司

净利润承诺数之间的差异，以上海电气指定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双方同意，若 2017年、2018年、2019年自仪泰雷兹任一年度实现的实际净

利润数低于其对应之电气总公司净利润承诺数，则电气总公司须就不足部分向上

海电气进行补偿。补偿测算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自仪泰雷兹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自仪泰雷

兹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测算期间内自仪泰雷兹的净利

润承诺数总额×自仪泰雷兹 50.10%股权的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电气总公司应补偿金额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

期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就电气总公司向上海电气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电气总公司于本次交易中

认购的上海电气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金予以

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

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上海电气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

增或送股比例）。若上海电气在补偿测算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电气总公司现金

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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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气总公司因自仪泰雷兹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对应之电气总公

司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上海电气进行股份补偿的，上海电气应以 1元总价回购并

注销电气总公司当年应补偿的股份。上海电气应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后 60 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回购电气总公司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

并发出关于召开审议前述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上海电气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上海电气应相应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

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海电气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且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电气总公司股份回购数量。电气总公司应于

收到上海电气书面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海电气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海电气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海电气将尽

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自电气总公司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

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三）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实际盈利数与利

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 1514号），

自仪泰雷兹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6,692.90 万元，达到并超过电气总公司的业绩承诺数 5,447.59 万元，

盈利实现程度 123%。 

二、本次交易 2017 年度部分置入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 

（一）本次交易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并确定评估结论的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涉及置入资产中，电气置业 100%股权所含存货科目项下的房产及

其土地使用权（除陈行支路 365 号的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除存货科目项下以

外的工业用地之土地使用权，住宅、办公、商业用房及其土地使用权和置入土地

类资产中所含工业用地之土地使用权、住宅、办公、商业用房及其土地使用权价

值系采取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除上述资产（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2”）外，本次

交易拟置入资产及其相关项目均不存在采用市场法确定评估结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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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值测试补偿约定 

根据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

在补偿测算期间，上海电气与电气总公司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 2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补偿测算期间每一年的上海电气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标的资产 2发生减值，则

电气总公司应向上海电气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电气总公司应以现金

予以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 

标的资产 2 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 2 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

行股份的发行价格—标的资产 2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

补偿测算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电气总公司因标的资产 2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偿及现金

补偿金额总计不超过其对应之标的资产 2交易价格。 

（三）减值测试情况及股份补偿结果 

根据《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

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部分资产期末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东

洲评报字【2018】第 0210号）及《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18]9560号），

标的资产 2于评估基准日 2017年 12月 31日对应评估值为 429,614.02万元，高

于本次交易作价 409,819.92万元（评估基准日 2016年 9月 30日标的资产评估值

为 438,509.60万元，由于标的资产中的四川中路 126弄 10-20号的土地及附属建

筑物已由电气总公司向上海电气以现金方式回购，扣除该地块后标的资产于评估

基准日（2016年 9月 30日）的评估值为 409,819.92万元）。因此，标的资产 2于

2017年度未出现资产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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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财务顾问对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部分置入资产减值测试

情况的核查意见 

通过与上海电气、电气总公司、自仪泰雷兹、电气置业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

负责人访谈，查询相关财务报告、专项审核报告、评估报告等资料，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 2017 年度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标的资产 2 的减值测试情况进行

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海电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自

仪泰雷兹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水平，电气总公司 2017 年度相关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

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上海电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采

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并确定评估结论的标的资产 2 未出现资产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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